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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科兴路7号3层308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1

普通股股东人数 5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1,847,32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1,847,3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192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1.1923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02,666,70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1,746,708

股，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享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0,919,992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吕文杰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686,113 99.7756 156,712 0.2181 4,501 0.0063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690,200 99.7813 152,625 0.2124 4,501 0.0063

2.02、议案名称：《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690,200 99.7813 152,625 0.2124 4,501 0.0063

2.03、议案名称：《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690,200 99.7813 152,625 0.2124 4,501 0.0063

2.04、议案名称：《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690,200 99.7813 152,625 0.2124 4,501 0.0063

2.05、议案名称：《防止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690,200 99.7813 152,625 0.2124 4,501 0.0063

2.06、议案名称：《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690,200 99.7813 152,625 0.2124 4,501 0.0063

2.07、议案名称：《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690,200 99.7813 152,625 0.2124 4,501 0.0063

2.08、议案名称：《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690,200 99.7813 152,625 0.2124 4,501 0.0063

2.09、议案名称：《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690,200 99.7813 152,625 0.2124 4,501 0.0063

2.10、议案名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666,985 99.7489 175,840 0.2447 4,501 0.0064

3、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1,689,200 99.7799 153,625 0.2138 4,501 0.0063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

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的议案》

2,689,200 94.4465 153,625 5.3954 4,501 0.158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议案2、议案3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

以上通过；

2、议案3对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昱申、陆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金橙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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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

出会议通知，于2025年6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全体九名董事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通过签署或传真表决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涉及离职、公司层面业绩未达到考核目标而需回购的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7,406,322股，并办理回购注销手续。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齐卫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厦门象屿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56）。

二、关于公司董事会战略（投资发展）委员会更名并修订实施细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在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ESG）等方面的治理结构，不断提升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同意将“董事会战略（投资发展）委员会” 更名为“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同时将

公司《董事会战略（投资发展）委员会实施细则》更名为《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实施细则》

并进行相应修订。

本议案已经公司原董事会战略（投资发展）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修订后的细则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实施细则（2025年6月）》。

三、关于修订公司《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对《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原名《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同时，

将制度的管理层级由董事会调整为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负责制度的修订、合并、废止等事宜。

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修订公司《税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对《税务管理制度》进行修订；同时，将制度的管理层级由董事会调整为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负

责制度的修订、合并、废止等事宜。

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公司2024年度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报告

同意公司2024年度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原董事会战略（投资发展）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ESG报告全文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4年度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报告》。

六、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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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5

年6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三名。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通过签署表决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10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和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未达到考核目标， 公司需对上述涉

及的部分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回购注销2022年激励计划中已获授但尚未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37,406,322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将按照

法规要求继续执行。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厦门象屿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6）。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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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

司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2年激励计划” ）中涉及的激励对象离职和公

司层面业绩未达到考核目标而需回购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7,406,322股。 现对

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及实施情况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之授予、登记和已实施的解禁、回购注销等事项均已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披露，具体情况可见本公告附件。

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一）部分激励对象离职

根据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

称“《2022年激励计划》” ）之“第十四章 公司及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 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

发生变化”的规定：

激励对象主动辞职、公司裁员、劳动合同期满而离职，激励对象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继续有效，

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激励对象离职前需缴纳完毕限制性股票已解除限售部分的个人所得税。

鉴于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10名原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

格，因此由公司对上述10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326,8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根据《2022年激励计划》规定，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因个人原因离职的回购价格为首次授予价格

3.87元/股。

（二）公司业绩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数据，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未达标。 公司《2022年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未满足业绩考核目标

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

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鉴于2024年公司业绩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公司拟回购注销2022年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共671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35,295,392股， 拟回购注销2022年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共57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

784,130股。

综上，本次合计回购注销2022年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37,406,322股，回购注销的数量占目前公司

总股本的1.33%。

根据《2022年激励计划》规定，首次激励对象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的回购价格为首次授予

价格3.87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的回购价

格为预留授予价格5.36元/股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三、预计回购前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表

本次2022年激励计划合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37,406,322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

将导致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减少37,406,322股，公司总股本将由2,806,369,661股减少至2,768,963,

339股，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变更数量（股）

本次回购后

变更前数量（股） 比例 变更后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13,859,460 21.87% -37,406,322 576,453,138 20.8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92,510,201 78.13% 0 2,192,510,201 79.18%

股份总数 2,806,369,661 100.00% -37,406,322 2,768,963,339 100.00%

注：公司股权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公司在中国证券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

续为准。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也不会影

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

相关规定，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10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2022年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和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业绩未达到考核目标， 公司

需对上述涉及的部分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综上所述，监事会同意回购注销2022年激励计划中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37,406,322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将按照法规要求继续执行。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2022年计划回购注销已经取得

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2022年计划回购注销的原因、依据、数量和价格符合《管理办法》和

《2022年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办理减资手续和

股份注销手续。

七、独立财务顾问的专业意见

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公司本次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

购注销相关事项尚需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的相关规定在规定期限内进行信息披露和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办理相应后续手续。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附件：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1．2022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厦门象屿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和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及其他相关议案发表了

独立意见。

2．2022年3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3．2022年3月29日至2022年4月8日， 公司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在公司内网进行了公

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2年4月9

日，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

查意见》。

4．2022年4月13日，公司披露了《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厦

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批复的公告》，公司已收到控股股东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下发的《关于同意厦门

象屿股份有限公司实施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的批复》（厦象集综[2022]27号），象屿集团同意公司上报

的《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5．2022年4月14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厦门象屿股份有限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

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6．2022年6月14日， 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 并于2022年7月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7.2023年2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8.2023年3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实。 2023年6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结果公告》。

9.2023年8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的议案》。

10.2024年3月15日，公司召开了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1.2024年5月30日，公司披露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并于2024年6月3日完

成了回购注销。

12.2024年7月4日，公司召开了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

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

意见。

13．2024年7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暨上市的公告》，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时间为2024年7月16日。

14.2025年3月12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5.2025年5月21日，公司披露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并于2025年5月23日

完成了回购注销。

16.2025年6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上述具体情况，请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的相关公告。

信息披露

2025/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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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9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至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结

束时

预计回购金额 （依照回购价格上限测算，实

际回购金额以后续实施情况为准）

14,120万元~28,240万元

回购价格上限 3.53元/股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实际回购股数 4,701.00万股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35%

实际回购金额 111,211,415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21元/股~2.73元/股

注： 根据董事会通过的A股股份回购方案， 本次拟回购A股股份数量总额为4,000万股至8,000万

股， 依照A股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3.53元/股测算， 预计A股回购金额为人民币14,120万元~28,240万

元，实际回购金额以本公告披露的回购实施结果为准。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远海运发展回购股份的议案》。 公司于2025年4月9日披露了《中远海发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公告暨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A股股份数量4,000万股-8,000

万股，回购价格上限为3.53元/股，本次回购的A股股份将全部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回购期限为自董事

会批准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至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5年4月9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A股股份2,

500,000股，占截至2025年4月8日公司股本总数的0.0185%。 详见公司通过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发布的相

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19）。

（二）2025年6月26日， 公司完成实施本次A股股份回购方案。 已实际回购公司A股股份47,010,

000股，占公司截至2025年6月26日总股本的0.35%，回购最高价格人民币2.73元/股，回购最低价格人民

币2.21元/股，回购均价人民币2.37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人民币111,211,415元（不含交易费用），其中

使用银行专项回购贷款金额为人民币56,452,956元（不含交易费用），使用自有资金金额为人民币54,

758,459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回购A股股份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照披露的方案完

成回购A股股份。

（四） 本次回购使用的资金均为银行专项贷款及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

动、财务状况、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5年4月8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详见公司通过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6)；2025年6月26日，公司完成实施本次A股股份回购方案。截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

控股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回购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注销安排

经公司申请，公司将于2025年6月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实施本次A股股份回

购方案回购的A股股份47,010,000股，并及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等相关事宜。

五、A股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及注销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本次回购股份总数 本次拟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本次拟注销股

份（股）

本次不注销股

份（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有限售条件流通A股

股份

0 0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A股

股份

9,827,718,112 100 47,010,000 28,724,292 9,780,708,112 10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B882431264)

28,724,292 0.2923 24,100,000 28,724,292 28,724,292 0.2937

回购专用

证 券 账 户

(B886884037)

0 0 22,910,000 0 0 0

A股股份总数 9,827,718,112 100 47,010,000 28,724,292 9,780,708,112 100

注：1、上述A股股份变动的最终情况以本次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2、截至2025年6月26日，公司累计回购了H股股份83,227,000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注销。

六、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A股股份47,010,000股，将全部注销。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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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4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2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

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

司总股本205,403,2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818元 （含

税），共计派送现金红利人民币16,801,981.76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

前，公司总股份如因增发新股、公司回购股份、股权激励行权等原因发生变动，公司将按照

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05,403,200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0.818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

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7362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

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636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0818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7日。

四、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7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0*****418 王毅清

2 00*****099 钟雪松

3 01*****072 明晖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25日至登记日：2025年7月4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公告书》中相关股东承诺如果在股份锁

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价格。如因派发现金红利、

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有关规定做复权处理。 本次权

益分派实施后，上述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作出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最低减持价格为12.19元

/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根据《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对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及行权价格

进行调整，届时董事会将对调整事项进行审议并及时公告。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茯苓路30号

咨询联系人：蒋茜、张希雯

咨询电话：0731-84170075

传真电话：0731-84170075

八、 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

件。

特此公告。

湖南达嘉维康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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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于2025年6月22日以

电话、微信等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知，本次会议于2025年6月27日下

午14:00在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天府新谷10栋5楼506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

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董事郦琦、丁士威及独立董事谭洪涛、徐

开娟以通讯方式参加了会议。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董事长覃聚微先生主持会议。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秦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0）。

三、备查文件

（一）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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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6月27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根据公司经营业务发展的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由公司总经理吴晓龙先生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

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秦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附件：

秦科先生简历

秦科，男，1976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 先后在成都天友发

展有限公司中国死海、 成都大陆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叠溪松坪沟工作；2008年入职成都文化旅游发展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历任成都文旅邛州文化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总监、总经理助理、董事会办公室

主任、副总经理，成都文旅龙门山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成都九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秦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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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3、截至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23日，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数量为109,

504,700股，占公司总股本8.4938%。 根据2019年3月11日成都体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莱茵

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莱茵达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承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持有的上市公司64,461,198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5%）所

对应的表决权，亦不委托任何其他方行使该等股份的表决权。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前述64,

461,198股股份仍处于弃权期。本次股东大会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45,043,

5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938%）。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7日（星期五）下午14:30

（二）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天府新谷10栋5楼506号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7日9:15一9:25，9:30一

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7日9:15

一 15:00期间任意时间。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覃聚微先生

（六）会议出席人员：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七）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65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48,743,91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393%。

（注：根据2019年3月11日成都体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

《关于莱茵达体育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无条件且不可撤

销地放弃其持有的上市公司64,461,19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所对应的表决权，亦不委托任何

其他方行使该等股份的表决权。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前述64,461,198股股份仍处于弃权期。

本次股东大会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45,043,50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4938%））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649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48,743,81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392%。

3、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4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8,222,4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4878%。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41,283,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74%；反对7,

020,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45%；弃权44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0,761,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579%；反对7,020,5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269%；弃权44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52%。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间接控股股东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5,169,7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029%； 反对7,

659,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069%；弃权436,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0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10,126,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702%；反对7,659,5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336%；弃权436,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62%。

本议案关联股东成都体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股份数量385,477,

961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唐恺、张悦荷

（三）律师见证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关于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

关于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269号无国界26号楼6、9、10层 邮编：610000

6F,� 9F,� 10F,� Building� 26,� No.269� Second� Tianfu� Street,Hi-TechZone,Chengdu,China

电话/Tel:+862886119970传真/Fax:+862886119827

网址/Website:http://www.grandall.com.cn

二〇二五年六月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

致：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成都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委托，指派唐恺、张悦荷律师出席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下简称“《监管指引第1号》” ）和《成都

新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就公司本次会议的

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性等有关法律问题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查阅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会议见证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公告， 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

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

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的程序

1、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6月11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会议决定于

2025年6月27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6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以公告形式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公

告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召集人、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审议议案、出席对象等内容。

2、本次会议的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2025年6月27日下午14:30在四

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399号天府新谷10栋5楼506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7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2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公司在本次会议召开十五日前刊登了会议通知，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

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案与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中公告的相关内容一致。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出席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1、现场出席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股东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0%。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委托代理人

经本所律师核查，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股东共64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48,743,8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6.6392%。 （注：根据

2019年3月11日成都体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 《关于成都新

天府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无条件且不可撤销

地放弃其持有的上市公司64,461,19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所对应的表决权，亦不委托任何其

他方行使该等股份的表决权。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前述64,461,198股股份仍处于弃权期，截

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25日，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数量为109,504,700股，占

公司总股本8.4938%。 本次股东大会莱茵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为45,043,50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4938%））。

通过网络投票进行表决的股东，由深交所身份验证机构验证其股东身份。

（二）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会议人员除上述人员外，还有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现场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了如下全部议案：

1、《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41,283,2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74%；反对7,

020,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45%；弃权44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0,761,80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9.0579%；反对7,020,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269%；弃权

440,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152%。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接受间接控股股东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169,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2029%；

反对7,659,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069%；弃权436,65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02%。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10,126,2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5702%；反对7,659,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336%；弃权

436,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962%。

本议案关联股东成都体育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股份385,477,961股。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形式及计票、监票的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壹式叁份，均自本所及其律师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交公司贰份，本所留存壹份，

每份效力等同。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刘小进唐恺

张悦荷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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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出售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通化东宝” ）2020年员工持股计

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全部出售完毕。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

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于2020年9月29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及2020年10月30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通化东宝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

年9月30日、2020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2021年1月21日，公司召开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设立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及相关议案，设立2020年员工持股计

划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理委员会” ），负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代表持有人行

使股东权利。管理委员会存续期与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一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1月22日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通化

东宝关于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三）2021年2月2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

《过户登记确认书》， 确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911万股公司标的股票已于

2021年2月1日通过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账户 （账户名称：通

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过户价格为8.50元/股，员工持股计划

参加对象总人数为12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通化东宝关于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

非交易过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9）。

（四）2022年8月2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数量为364.40万股， 占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总数的4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通化东宝关于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锁定期届满暨解

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8）。

（五）2023年8月2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数量为273.30万股， 占员工持股计划持股总数的

3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通化东宝关于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个锁定期届满暨

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1）。

（六）2024年1月29日，经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审议，并经出席持有人

会议的持有人所持 2/3�以上份额同意，通过了《关于提前终止实施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

的议案》。 同时，该议案已经公司2024年1月29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十

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及2024年2月27日召开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决定提前终止实施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 剩余未归属至持有人的股票权益为273.30万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30日和2024年2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通化东宝关于关于提前终止实施2020

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3）、《通化东宝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

二、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出售情况及后续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已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的

方式全部出售完毕。 公司在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期间，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

行交易的情形。 后续管理委员会将根据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完成相关资产清算

和分配等工作。

特此公告。

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8日


